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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5/2021_2022_2005_E5_B9_B

4_E7_AC_AC_c30_35589.htm 第四节 更改与撤消一、更改1、

检验检疫机构尚未实施检验检疫，品名更改后与原报检不是

同一种商品的，不能更改。2、检验检疫机构已实施检验检疫

但尚未出具证单，品名、数/重量、检验检疫要求、包装等重

要项目更改后与原报检不一致的，不能更改；或者是更改后

与输出、输入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定不符的，均不能更改。3

、办理更改要提供的单据：（1）填写《更改申请书》（2）

有关函电等证明文件（3）变更合同或信用证的，须提供新的

合同或信用证二、撤消1、因故撤消的，可提出申请，并书面

说明理由2、报检后30天内未联系检验检疫事宜的，作自动撤

消报检处理3、办理撤消应提供的单据：（1）填写《更改申

请书》（2）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第五节 重新报检一、需重新

办理报检的情况：（重要考点）领取了检验检疫证单后，凡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重新报检：1、超过检验检疫有效期限的

；2、变更输入国家或地区，并有不同检验检疫要求的；3、

改换包装或重新拼装的；4、已撤消报检的。判断题：出口货

物报检后，变更输入国家或地区，应重新办理报检手续。() 

答案：错 第六节 复验一、复验工作程序和工作时限1、可以

向作出检验结果的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其上级检验检疫机构申

请复验，也可以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验。2、检验检疫机构

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对同一检验结构只进行一次复验3、对复验

结论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向任命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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